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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所讀的經文是講述保羅的第三次傳道行程和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的經過。在今個

月，我們會讀使徒行傳餘下的經文 (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八章)，這幾章講述保羅在該撒

利亞受審和他從該撒利亞被押往羅馬的經過。 
 
第一週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1 日) : 第二十四章 1 節至第二十五章 12 節 
本段講述保羅在先後在腓力斯和非斯都面前受審。 
內容摘要 
一) 大祭司僱請辯士向巡撫控告保羅 (24:1-9) 
二) 保羅的分訴 (24:10-21) 
三) 腓力斯的處理 (24:22-27) 
四) 非斯都接任巡撫，並在該撒利亞聽審案件 (25:1-12) 
 
釋經節錄： 

24:3 據說腓力斯用高壓手段統治猶太地，粉碎了由一個埃及人所發動的叛亂(參徒 21:38)，故維

持了幾年的平靜。 

24:5 對羅馬政府而言，猶太人若只因信仰而起的爭執，通常不予過問；但若事涉煽動造反，便

是一項非常嚴重的罪行。 

作一個未經羅馬當局批准的教派領袖就是牴觸法律。『拿撒勒教黨』即指拿撒勒人耶穌的

跟從者。從前拿撒勒人耶穌是被巡撫彼拉多以『猶太人的王』之罪名處死的(太 27:37)，所

以祂的黨羽很容易被視為反叛份子。 

24:6 羅馬政府為了安撫猶太人，容許他們對聖殿的自主權，若有人帶外邦人擅闖聖殿內院、玷

污聖殿，特准他們按猶太律法處死 

24:10 本節開始的說話是本書所記保羅的第二篇自辯詞。 

「我知道你在這國裏斷事多年，」保羅這話的意思是，既然腓力斯在猶太地治理多年，對

猶太人之間的事務應相當熟悉，故對此案的判斷理當沒有困難。 

24:14 猶太人把基督信仰當作『異端』，即背離猶太教的信仰。 

24:15 前後兩個『盼望』在原文中是兩個不同的字。第一個盼望是指有希望、有信心；第二個盼

望是指預料、期待。 

24:17 本節是惟一的經節，清楚提到保羅此次耶路撒冷之行，負有陪同亞該亞、馬其頓、亞西亞

各省眾教會的代表(徒 20:4)，把捐資送到耶路撒冷的任務。 

 

22001122 年年度度  讀讀經經計計劃劃  

第第二二階階段段  ((55--1122 月月))：：使使徒徒行行傳傳    「「惟惟喜喜愛愛耶耶和和華華的的律律法法，，晝晝夜夜思思想想，，這這人人便便為為有有福福！！」」  ((詩詩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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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 這表示那幾個從亞西亞到耶路撒冷過節、誣告保羅的猶太人(參徒 21:27)，現在並沒有來作

證。這是保羅自辯詞中十分有力的一點反駁。 

24:20 『這些人』是指當時在巡撫面前控告保羅的猶太人。保羅在本節是向在場的猶太人挑戰，

叫他們說明，他在他們面前犯了甚麼罪。 

24:22 『詳細曉得』是比較式的用語，指腓力斯對基督教道理的認識，超過一般人士；他對基督

教信仰的一些知識，也許是由他的猶太籍夫人土西拉而得來的。腓力斯顯然知道保羅沒有

犯下任何罪行，牴觸羅馬法律。但他若宣判保羅無罪，就會得罪了猶太人的領袖們。因此，

他為了政治上的理由，就採取權宜之計，拖延審訊，等到環境適當時才攤開謎底。 

24:23 保羅既是羅馬公民，又沒有被定任何罪狀，所以他能夠獲得與一般囚犯不同的待遇，而只

被軟禁看管，其情況類似他在羅馬等候審訊時一樣(徒 28:30-31)。 

24:24 『土西拉』據謂是希律亞基帕一世的幼女，先嫁給米沙王(Emesa)，後又改嫁腓力斯，成為

他的第三任妻子。 

24:26 可能因為保羅在先前的辯詞裏提到帶著賙濟的款項到耶路撒冷來(參 17 節)，並且他在監

裏，也常有外邦教會濟助他(參腓 2:25)，而被貪官誤認為有財可圖。 

24:27 按照當時的羅馬法律，未被判罪的人，拘留不得超過兩年，顯見保羅遭受腓力斯不合法的

待遇。腓力斯因被控瀆職，不久需要在羅馬的法庭中面對猶太人，所以不想為著保羅再激

怒更多的猶太人，以免對自己不利。 

25:1 非斯都(Festus)於主後 60 年接續腓力斯擔任猶太地的巡撫(徒 24:27)，兩年後死於任內；他

的為人雖然沒有像腓力斯那樣敗壞，但仍免不了官場『迎合民意居先，主持正義押後』的

心態(參 9 節)，所以保羅在他的監管下並沒有得到更好的待遇。 

25:8 猶太人對保羅的控訴，主要有三：(1)干犯猶太人的律法，教訓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

不要行割禮，也不要遵行條規(徒 21:21、28；23:29)；(2)污穢聖殿，帶著外邦人進入內殿(徒

21:28；24:6)；(3)鼓動猶太人反叛羅馬政權(徒 24:5)。 

25:11 羅馬公民享有公平受審的權利，若認為在省級法庭得不到公正的審斷，任何人均可上訴到

皇帝面前，受皇帝親審，只有現場被捉拿的殺人犯或盜匪，才不得上訴。 

 
思考問題： 
1. 在腓力斯對保羅的審訊中，帖士羅的開場白(24:3-4)和保羅的開場白(24:10)有什麼不同？這顯示他

們的態度或信念有什麼不同？ 

2. 腓力斯認為保羅他怎樣處理這件訴訟？為什麼他又不判保羅有罪，又不釋放保羅？如果你是腓力

斯，你會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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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8 日)：第二十五章 13 節至第二十六章 32 節 
 
本分段講述保羅在特羅亞及米都利的工作。 
 
內容摘要： 
一) 亞基帕王來訪，非斯都向他提說保羅的案件 (25:13-27) 
二) 保羅在的亞基帕王前分訴(26:1-23) 
三) 亞基帕王的回應 (26:24-32) 
 
釋經節錄： 

25:13 『亞基帕王』是亞基帕二世，是大希律的曾孫，在他父親希律亞基帕一世(徒

12:1、23)過世後，受羅馬皇帝冊封為加利利和庇哩亞的王，是希律王朝的

最後一代王。 

 

25:14 亞基帕王是出名的猶太宗教問題專家。除了別的職權以外，亞基帕王有權

委派猶太人的大祭司，負責保管大祭司一年一度在大贖罪日所穿的大禮

服，因此，有時他被稱為『猶太教會的世俗首長』。 

非斯都主動向亞基帕王訴說保羅的事，其動機至少有二：(1)他正苦於如何

向皇帝陳奏保羅的案情(參 26-27 節)；(2)亞基帕王是猶太宗教問題專家，可

以在這方面提供幫助。 

 

25:20 「我心裏作難」意即不知如何處置，心裏感到困惑。非斯都雖然知道保羅

並沒有觸犯任何法例，應獲釋放，但猶太人堅持要定他的罪，使非斯都左

右為難。 

 

25:22 亞基帕王與他的叔祖希律安提帕一樣，很有興趣查明傳說中人物的究竟(路

23:8)，想親自聽保羅的見證，這就應驗了主對亞拿尼亞說的話：『他是我所

揀選的器皿，要在…君王…面前，宣揚我的名』(徒 9:15)。 

 

25:24 嚴格地說，向非斯都『懇求』的只是猶太教的領袖，代表那天在聖殿中引

起暴亂的群眾(徒 21:27-30)說話，並非耶路撒冷城『一切』猶太人。 

 

26:1 『伸手』乃敬禮的姿勢。下面二至廿三節是保羅的第三篇自我申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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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保羅在巡撫非斯都面前，分訴的重點是他在法律上的正直和無辜(參徒

25:8’10-11)；但在這位熟悉猶太人的規矩和辯論(參 3 節)的亞基帕王面前，

則重在見證他的蒙恩經歷和信仰的正統(參 4-23 節)。 

 

26:8 『你們』一詞應指在場聽證的所有人物，包括亞基帕王、巡撫非斯都、百

尼基氏、眾千夫長和城裏的尊貴人(徒 25:23)。 

 

26:11 這句說話所指的有兩種可能性：(1)強迫他們咒詛耶穌；(2)強迫他們公開承

認耶穌是神的兒子，然後判他們犯了褻瀆神的罪，而定他們死罪。 

 

26:14 「你用腳踢刺是難的」這是一句俗語，『刺』是當時農夫訓練耕牛的一種方

法；有時牛會踢鋤地的犁或車，要牠拉的時候，因不願拉而用腳踢，農夫

就在牠要踢的地方裝上有刺的板或棍，使牛踢的時候覺得痛而停止再踢，

結果就會順服牠的主人。故這句話的含意是說，你這樣逼迫我，只會給你

自己帶來更多的麻煩。 

 

26:32 亞基帕的意思是保羅既然已經表示要上訴，那就只好遵循法律的程序去

作，而不能因為他沒有罪就予以釋放。從表面看，使徒保羅若不上告於該

撒，此刻應該可以獲得釋放，所以他的上告是多餘的；但實際上，他若不

上告的話，就會被解送回耶路撒冷並遭害，也許根本沒有機會向亞基帕王

作見證。 

 

 
思考問題： 
1. 亞基帕對這訴訟的態度和非斯都有沒有不同？他認為保羅有罪嗎？他怎樣對待保

羅？ 
2. 保羅在第二十六章的自辯已是第三次為自己申辯，如果你是保羅，你的心情會怎樣？

你會像保羅一樣不放棄嗎？在生活中，你試過像保羅一樣因為信仰而遭到身邊的人

藐視或恥笑嗎？你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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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11月19日至11月25日)：第二十七章 
本章講述保羅被解赴羅馬途中遇到風暴的情境。 

內容摘要： 
一) 從該撒利亞到佳澳 (27:1-8) 
二) 從佳澳到馬耳他 (27:9-44) 
 

釋經節錄： 

27:1 『我們』包括作者路加。在此之前，最後一次出現『我們』是在廿一章十

八節，而從保羅被捕以迄到達羅馬，他所遭遇的事和受審的過程都記載甚

詳，足見本書作者路加自始至終都一直陪伴在保羅的左右。 

路加和亞里達古(參 2 節)並非在囚犯之列。當時的常規容許犯人的親友和奴

隸隨行，以便沿途服事犯人。 

 

27:2 許多解經家將保羅赴羅馬受審算作第四次出外旅程，開始於本節，結束於

廿八章卅一節。 

『亞里達古』曾在以弗所與保羅同行，與該猶一同被暴民捉拿，險些送命(徒

19:29)。後又與保羅同往耶路撒冷致送捐款(徒 20:4)。之後，又陪伴保羅赴

羅馬，一直不離開他(西 4:10；門 24)。 

 

27:4 『居比路』即今塞浦路斯，是地中海東部的一個大島，位於由巴勒斯坦到

亞西亞的中途；『背風岸』即該島的東北部沿岸，那裏有山崖遮住強烈西風

的吹襲。 

 

27:9 『禁食的節期』指贖罪日，按猶太曆是七月初十(利 16:29；23:27)，約為陽

曆九月下旬或十月初旬。一般情形而論，從九月中旬起，地中海的風浪逐

漸增大，因此危險較大。到了十一月十一日以後，整個冬季在公海上的航

行便完全停頓。 

 

27:13 『南風』風向方便船隻的行駛。 

 

27:16 『小船』指大船泊岸時的短程交通工具，出海時則作為備用的救生艇；平

常風浪不大時，用繩索繫於船尾，在水面上拖行；在大風中因恐大小船彼

此相撞，不是小船撞破大船便是被大船撞毀，故須把小船拉上來收在大船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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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 『太陽和星辰』是當時航海者藉以計算船所在方位的惟一方法，故在這種

情形下，他們在茫茫大海中無法測知船的方位和航程。 

 

27:27 『第十四天』是從離開佳澳算起(參 8、12-13 節)。 

 

27:28 『就探深淺』即把繫有繩子的鉛錘放入海中，以探測水深。 

 

27:30 水手們可能認為大船既無港口可供停泊，則遲早必要撞毀沉沒，因此不如

自己先乘坐小船逃走，免得屆時須受眾多乘客的連累，這樣，他們生存的

機會較大。 

 

27:32 『砍斷小船的繩子』即『砍斷升降小船的軸轤』，使與大船失去連繫。此舉

雖然可以防止水手爬上小船，但也使上岸之事更形困難。 

 

27:42 羅馬的法律規定，若有囚犯脫逃，看守的人便要代受逃犯的刑罰。 

 

 

思考問題： 
1. 其實只要保羅不上告於凱撒，便可以重獲自由。但現在卻要冒著大風浪遠渡重洋，甚

至幾乎喪命，這值得嗎？ 
2. 在整個行程中，保羅怎樣對待和他同行的人？後來兵丁要殺囚犯，為什麼百夫長要救

保羅？ 
 
第四週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第二十八章 
本章講述保羅由馬耳他往羅馬的經過及在羅馬的見證。 
內容摘要： 
一) 保羅從馬耳他往羅馬 (28:1-15) 
二) 保羅在羅馬作見證 (28:16-31) 
 
釋經節錄： 

28:2 『土人』一詞有二意：(1)指野蠻未開化的人；(2)指未受過希臘和羅馬文化的薰陶，不

懂說希臘語或拉丁語的人。此處『土人』的意思以後者較為合理，故有些英譯本改以

『原住民』或『土著』稱之。島上這些居民是腓尼基人的後裔，說的是一種腓尼基方

言，生活方式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開明進步，並非完全未受教化的蠻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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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部百流』是羅馬人名字；他可能是羅馬帝國派駐該島的行政長官。 

28:8 『熱病』為該島流行的一種腸胃炎病症，由島上所產山羊奶內的微生物引起。 

28:9 這裏按照原文是醫學名詞，『醫治』和第八節的『治好』不同字，它含有藉著醫術和藥

物得痊癒的意思；由此看來，本書作者路加大概也有分於這項服事 

28:11 冬季天候不良，海上完全停止行船，須等到二月下旬或三月初才又開始航行季節，所

以他們被迫在島上停留那麼長的時間。 

『丟斯雙子』為一般航海的人所喜愛的守護神，有如福建和台灣人所迷信的媽祖。 

28:16 可能是因為巡撫非斯都在解送保羅的奏書上，陳明他並沒有犯下甚麼該死的罪(參徒

25:25-27；26:31-32)，因此得到特別的優待，不必與其他的囚犯一同關在監獄裏，只須

兵丁看守，以防脫逃。 

28:17 羅馬皇帝驅逐猶太人離開羅馬的命令(參徒 18:2)，在此之前已經取消，所以有許多猶太

人又回到羅馬居住。 

28:19 向該撒上訴是被猶太人認為不愛國的行為，所以保羅必須解釋其原由，這是出於不得

已的自衛手段。 

28:26-27 引自《以賽亞書》第六章 9-10 節 

28:30 『自己所租』暗示他自己出錢付房子的租金；保羅此時手被鍊子捆鎖(參 20 節)，不可

能織帳棚賺取生活所需(參徒 18:3；20:34)，因此極可能是靠各地教會給他的餽送和幫

助維生(參腓 2:25、4:18)。 

「住了足足兩年」表示保羅等了兩年，案件仍未解決。耗費這麼長的時間，其原因或

許是：(1)傳召原告從耶路撒冷來羅馬出庭作證，來回拖延；(2)向各地查證，保羅是否

有鼓勵作亂、背叛該撒(徒 24:5、25:8)的事實。 

據推論，使徒保羅在這兩年期間，寫了四本所謂的『監獄書信』，即：《以弗所書》(參

弗三 1；四 1；六 20)、《腓立比書》(參腓 1:7、14、17)、《歌羅西書》(參西 4:3、10、

18)、《腓利門書》(參門 1、9)。 

 
思考問題： 
1. 保羅最重要的旅程之一就是到羅馬的旅程，他在那裡甚至有機會在皇帝的宮殿中宣

講福音。但這次旅程並不是按照他所想像的方法到達羅馬，而是對他的訴訟的旅程？

有時候，我們的計劃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我們能夠有對神有信心，相信祂無時無

刻都會保守帶領嗎？你相信神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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